
註:原封保管品及露封保管之非有價證券保管品（如履約保證書等財產契據），每包(件)之總面值以 1元填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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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         意          事          項 

(一) 依公庫法第七條，各機關委託之保管品，以票據、證券及財產之契據為限。 

(二) 保管品寄存時，應由委託機關填具國庫保管品存入申請書乙份，並簽蓋全部原留印鑑，如保管品

號碼較多時，應另填保管品號碼單一式三份。 

(三) 保管品分為露封及原封兩種，原封保管品應由委託機關在加封處簽蓋全部原留印鑑，本行對原封

保管之內容，不負任何責任。 

(四) 委託保管之物品，無論露封或原封，祇負保管之責，不負處理之責。 

(五) 委託保管之物品，如因不可抗力而毁損喪失者概不負責。 

(六) 各委託機關應自行注意其所委託保管物品之真偽及時效。 


